
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核评价指标
1、 考核内容

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核评价指标由学生社团阵地建设、发展成效、业务指导单位及学生社团满意度组成。通过通知发放、自主申报、综合评议等考核流程，最终由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委员会评定产生考核结果。
2、 指标及权重设置

考核总分为100分，根据指导教师的工作表现和所指导社团的建设和发展成效等，对指导教师进行考核。社团阵地建设占50%，社团发展成效占30%，业务指导单位及学生社团对指导教师的评价占20%。

表1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核评价指标及说明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考核内容
	材料来源

	1.阵地建设

（50%）
	1.基本组织架构和章程
	社团组织架构清淅，社团章程规范，人事部署合理，定期参与社团会议，完善社团内部建设。
	社团注册登记、年审材料

	
	2.意识形态和校园安全稳定
	加强学生社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守住意识形态工作重要阵地，及时了解社团成员思想，审核学生社团线上线下宣传、活动发布信息等。

重视学生社团安全稳定工作，配合做好每月社团管理问题排查工作，做到“有预案、有部署、有检查”。
	指导教师

	
	3.社团骨干培养及换届工作
	关心社团骨干的学习生活，定期开展社团业务培训和谈心谈话。

指导学生社团遴选产生社团主要负责人，社团负责人须符合学校社团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。

参与学生社团换届选举，重视换届前后的交接工作，帮助学生社团工作平稳过渡。
	指导教师

社团换届报告

	
	4. 社团财务管理
	强化对学生社团活动和财务使用情况的审批管理，认真做好学生社团活动的事前审批，事中管理，保证活动事前事中的统一，严格把控学生社团活动经费使用情况，监督做好学年财务核算。
	指导教师

社团年审材料

	
	5.社团规划和总结
	学生社团发展有明确可行的规划方案，指导社团制定学期活动计划表，活动具有创新性。

学期末或活动结束后能指导社团进行工作总结，并对社团活动或社团管理提出具有建设性意见。
	指导教师

社团年审材料

	
	6.社团品牌活动建设
	严格社团活动审批，加强社团活动指导，打造具有特色、影响力的品牌活动，育人效果明显。

社团活动的数量和规模可观，指导并督促社团举办短周期性常规活动，指导或参与社团重大活动或全体社团成员会议。
	指导教师

社团年审材料

	
	7.校级及以上活动参与
	利用自身专业优势，指导学生社团参加校级及以上各类汇报演出、科研竞赛、社会实践等相关活动。
	指导教师

	2.发展成效

（30%）
	8.星级评定
	学生社团获评星级社团情况。
	校学生社团联合会

	
	9.立项活动项目基金
	学生社团立项结项情况。
	校学生社团联合会

	
	10.获奖荣誉
	指导学生社团获得荣誉情况。
	指导教师

社团年审材料

	
	11.宣传推广
	指导学生社团相关工作或活动媒体报道或转发情况。
	指导教师

	3.业务指导单位及学生社团满意度
（20%）
	12.业务指导单位满意度
	业务指导单位对指导教师满意度水平。
	业务指导单位

	
	13.社团成员满意度
	社团成员代表对指导教师满意度水平。
	社团成员代表

	4.一票否决制
	1.有损害党中央权威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；

2.有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，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；
3.违背师德规范，影响恶劣；
4.社团出现重大责任事故，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；
5.长期不参与、不指导社团工作，导致工作停滞不前；
6.应当认定为不合格的其他情况。
	/


